
嘉峪关汇丰工业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现状与标准化评价技术规格书
      委托方（甲方）： 嘉峪关汇丰工业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方（乙方）：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一、安全现状评价内容及范围
对嘉峪关汇丰工业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产业进行安全现状评价（包括2个设计），出具《嘉峪关汇丰工业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对环保设备进行现状评价，并单独出具评价报告。
嘉峪关汇丰工业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共有塑料包装事业部和金属制造事业部两个事业部,主要涉及塑料制品生产线（塑料膜、塑料板材、编织、集装袋）；金属加工（大、小焊管生产线2条，热轧、冷轧及镀锌开平板生产线，热轧、冷轧及镀锌纵剪钢带）；机械加工（电缆桥架、铆焊件）等工艺生产，分布于3个厂界（均在嘉峪关市本市）。
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30天内完成上述汇丰公司的安全现状评价工作，并完成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二、安全标准化评价内容及范围

乙方受甲方委托，依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 33000）及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的相关要求，对甲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进行全面评价，出具《嘉峪关汇丰工业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报告》。
评价范围涵盖甲方现有塑料包装事业部和金属制造事业部两个事业部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具体包括：塑料制品生产线（塑料膜、塑料板材、编织、集装袋）和金属加工生产线（大、小焊管生产线2条，热轧、冷轧及镀锌开平板生产线，热轧、冷轧及镀锌纵剪钢带）机械加工生产线（电缆桥架、铆焊件）
以上生产线分布于甲方3个厂界（均在嘉峪关市本市）。评价内容应覆盖安全生产标准化11项要素，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和标准、机构和职责、风险管理、管理制度、培训教育、生产设施与工艺安全、作业安全、职业健康、危险化学品管理、事故与应急、检查与自评等核心要求。

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45个工作日内完成上述评价工作，并向甲方提交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报告。
三、质量及验收标准
承包人编制的报告及设施验收报告符合国家建设项目安全评价、职业病危害评价及验收报告的编制规范，满足国家及行业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规章、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确保成果资料完整、真实准确、清晰。
四、违约责任及其他
1、甲方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提供资料和工作条件，导致工期延期的，工期进行相应顺延。

2、乙方未按约定期限交付报告，每延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总费用2%的违约金，延迟10天以上，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除了向甲方退还发包人支付的总费用外，并支付总费用10%的违约金。

3、乙方擅自解除合同，应向甲方支付总费用10%的违约金。

四、本协议一式贰份，具有同等效力，由乙方保存乙方，甲方保存一份。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经办人：                     经办人：

